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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音乐的发展实践与制度改进

——以湖南武冈为分析样本
1

刘大坚

(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广东广州 510006)

【摘要】对湖南武冈市社区音乐实践的考察表明，中国社区音乐的发展通常利用所在社区丰

富的地域文化资源与民间音乐形式，在政府直接干预下开展社区音乐的演出、推广和宣传活动。

这一发展模式存在如下问题：功利性太强，欠缺正确的观念疏导；缺乏法制保障下的内在驱动力；

政府干预机制不健全，资金支撑和組织保障匮乏。应当通过如下措施来促进我国社区音乐的健康

发展：端正社区音乐的发展理念，统合社区音乐的文化性、娱乐性与社会性、政治性；健全法律

保障机制，增强社区音乐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健全国家干预机制，强化社区音乐发展的资金支撑

与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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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音乐”作为一种新型的音乐活动形式，即居住在同一社区(或同一地域范围内）的人们以音乐为

本体进行的一系列的活动形式。社区音乐在国外发展迅速，在国内也有一定发展，但政府主导模式下的社

区音乐活动存在着很多弊端。本文以湖南武冈为分析样本，探索我国社区音乐的健康发展道路。

一、发展社区音乐的实践进路：以湖南武冈分析样本

中国地域广阔、文化多样,不同社区的音乐文化也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特色。湖南武冈不但音乐资源丰富，

居民对音乐的热情也十分高，社区音乐活动于近几到普及和深人发展。基于此,笔者将湖南武冈作为考察中

国社区音乐发展实践的样本案例。

武冈拥有丰富多彩的传统民间音乐形式，包括民歌、曲艺、戏曲和民间舞。当地民歌主要分为号子、

山歌、小调和风俗歌。风俗歌中的“朝香歌”（又叫拜香歌)最有特点，歌曲音调时高时低,拖腔较多，优

美动听。武冈曲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则属“武冈丝弦”。曲调 50余个，乐器以扬琴、琵琶、三弦、大筒、

胡琴为主,有“西官词”、“独对花灯”、“四季相思”、“渔家乐”、“八板头”等代表性曲牌,唱腔幽

雅，风味独特。武同丝弦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及艺术价值于 2011 年 5 月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冈

戏曲主要有“武冈阳戏”和“祁剧”。武冈文化馆曾于 1956 年整理出 63 曲武冈阳戏，记录成册，其中《降

成风》通过整理，于 1956 年 11 月参加湖南省民间艺术会演,评为优秀节目二等奖，后印成单行本推广。武

冈民间舞蹈则主要有“耍马灯”、“舞狮”、“蚌壳舞”、“纸船舞”、“高脚舞”、“板凳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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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武冈市政府积极组织各种社区音乐活动。从 2013 年起，全市 14 个乡镇文体卫站全部建成，

举办了各类大型文艺表演和节庆活动,如武冈市创洁杯青年歌手赛、武冈丝弦大家唱、“欢乐潇湘•幸福邵

阳•美丽武冈”系列群众文艺汇演活动等。近年来，武冈市独特而多样的民间音乐文化已经开始受到国内外

学者的关注,有关武冈丝弦、武冈祁剧、耍马灯等研究成果不断问世。

笔者从 2014 年、2015 年在武冈的两次调研中了解到，在当地政府的组织和支持下，武闪市涌现出许

多社区音乐团队,其中有些还按照正规的组织形式进行演出和训练，如老年大学的夕阳红艺术团、百姓广场

的交谊舞团、皇城公园的红歌会、光明大酒店楼上的都梁祁剧团(武冈曾名都梁)。此外,还有知青艺术团、

京剧票友协会、步步高艺术团、群星艺术团等,基本属于民间艺术团体，由各社区的负责人和各团的团长来

统一安排日常的排练并参加政府或社区组织的大型演出活动。武冈百姓广场和皇城公园是两个比较有代表

性的社区表演场地，有大合唱、器乐合奏、京剧演唱、丝弦表演、祁剧演唱、舞蹈音乐等。2015 年 12 月

19 日，武冈商会（深圳）成立，各社区均选出代表性节目远赴深圳参加演出，这也是社区音乐代表第一次

走出武冈演出。该场演出综合了武冈市富有特色的民歌、曲艺、戏曲以及民间舞蹈，是武冈市近年来社区

音乐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现。

二、经验与教训：基于武冈社区音乐发展实践的反思

武冈市社区音乐的发展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社区音乐发展的整体规律与现实体系。其基本经

验为：利用所在社区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与民间音乐形式，在政府直接干预手段的刺激下开展社区音乐的

演出、推广和宣传活动。这一经验普遍适用于中国多数在社区音乐方面取得优异发展成果的地区，是本土

资源条件和政府干预结合下的发展范式。但是，武冈市样本也折射出该发展模式存在的若干缺陷，有待在

未来的社区音乐发展中反思和

1.功利性太强，欠缺正确的观念引导。在当前背景下，社区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本应承载起丰富

群众文娱生活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功能。尤其是在当代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精神追求已日渐成

为人们在物质追求之外的迫切需要，艺术作为精神追求的首要选择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音乐更是发

挥了其独特的作用。但是，从武冈市社区音乐的发展样本来看,社区音乐活动的举办主要以各种集体演出活

动为主，活动由政府主持或全程参与,以各种形式的“汇报演出”或“比赛型演出”为主，以展示文化产业

发展成果、服务政治或社会集体活动为主，而在满足社区居民的音乐享受这一初始目的上渐行渐远。换言

之，社区音乐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文化层面的一种“政绩工程”，社区音乐的发展出现了功能异化，其文

化性和娱乐性功能有所减损，社会性和政治性功能过于受到关注。

2.缺乏法制保障下的内在驱动力。武冈市拥有丰富的音乐文化资源，但却不具有利用市场机制自主开

展社区音乐活动的内在保障。原因在于,社区居民尽管对社区音乐具备足够的需求，但当前的市场环境并没

有对参与社区音乐的艺术家们提供足够的保障和激励，只有在政府直接的组织和参与下，社区音乐活动才

有可能得以进行，活动本身缺乏自主、自发、自由开展的可能性。迄今为止，武冈市在非政府培育环境下

能够长效开展的社区音乐活动几乎没有，少数利用市场机制得以长期运行的乐团也局限于“红白喜事”（丧

葬和婚庆上的音乐活动）。这种局面与如下两方面法律机制的不完善有关。其一,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不完

善。社区音乐的创作和表演本身也是一项涉及著作权的活动，若创作者的智力成果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将大

大影响其创作积极性。社区音乐中的很多表演形式属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范畴,其特点是在口耳相传中不

断得以加工、保存和发展，它具有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传承性等特征。其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制度的不完善。许多社区音乐的表演形式也是当地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在武冈市诸多极具特

色的民歌、曲艺、戏曲和舞蹈形式中体现的极为明显。根据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

国家主要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对其进行传承、传播和保护。但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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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制度设计存在缺陷，社区音乐的推广和发展无法形成 1稳定的保障机制。首先，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

标准过于粗糙,可操作性差。其次,立法将从事非遗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人员排除在代表性传承人范围之外，

但这类人往往“在完全掌握了一项非遗后完全能够较好地将之加以传承”，这种排除做法存在不当；最后,

并没有建立起充分的制度保障，以确保代表性传承人充分履行其职责。

3.政府干预机制不健全，资金支撑和组织保障匮乏。尽管武冈市社区音乐的发展多是在政府组织、培

育和参与下得到发展的，政府干预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欠缺稳定的

法律规范，随意性过强，导致社区音乐的发展没有一个常态的保障机制，其发展的长期性无法得到保障。

在有些部门看来，社区音乐能够建立并完善当然是件好事，但政府在社区文化发展方面的经费和组织保障

是有限的,应当更多用于图书室、健身器材、老年大学等方面，而社区音乐场地和设备上的支出只能用于小

部分人，所以他们觉得这方面资金的预算可以抽取部分用于其他设施。有些负责这方面的文职人员认为，

如果此社区的业余音乐团队实力够强的话，他们就没必要依靠政府的资助去补贴自己团队的日常开支。实

际上，这些看法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即社区音乐的意义不仅在于团队自身,更在于服务对象的广泛性。三、

社区音乐发展的制度改进思路对武冈市发展社区音乐的经验和教训的统合分析表明，只有对我国的相关制

度进行改进，才能进一步促进我国社区音乐的发展，促进社区音乐在丰富群众文娱生活、改善文教环境、

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重要功能。笔者认为,这一制度改进思路应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端正社区音乐的发展理念，统合社区音乐的文化性、娱乐性与社会性、政治性。通过对武冈市社区

音乐实践的考察发现，在政府扶持和参与下的社区音乐发展模式，较多突出了社会性与政治性,有其积极意

义，但同时亦不应忽视广大居民对文化性和娱乐性的追求,否则社区音乐活动的开展缺乏受众基础，进而导

致其发展后劲不足。一个健康的、充满活力的社区音乐活动体系，应当端正发展理念，统合其各方面的发

展属性，以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娱乐水平和精神享受为基础,同时推动社区音乐的社会公益和政治服务属

性。在儒家观念中，君子以作乐来陶情养性、教化万民、移风易俗,君子的性情教化源于音乐的培养，个人

的行为修养也跟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音乐文化中储藏着各种可贵的知识信息、健康美好的情感联系

以及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所以用音乐作为传承手段，是实现文化传承的最佳选择之一。因此，社区音乐

的发展理念应当以推动精神文明和教化功能为首要追求，统合文化性、娱乐性、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发展需

求。

2.健全法律保障机制，增强社区音乐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首先,应当建立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

障机制。国务院应当尽快出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建立针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

保障机制，为社区音乐的发展提供制度驱动。一方面，应当将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归属

“公共化”，即由相关的社会组织、主管部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行使著作权，比如武冈市极

具特色的曲艺“武冈丝弦”，即可赋予在推广和发展武冈丝弦方面颇具影响力的社会组织或相关文化主管

部门享有著作权。其他个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如果实施了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即可由上述组织或部门起

诉和维权，维权所得收人可用于建立起相关基金，专项用于武冈丝弦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另一方面，则

要加强针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执法力度，强化法律意识，提高法律制度应有的威慑力。

其次，应当完善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社区音乐活动有诸多项目涉及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推广和发展，在这方面,相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作用的发挥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

用。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制度，让从事相关社区音乐服务的从业者

获得更为优越的社会声誉和经济收益，这便会直接激励其在社区音乐实践方面的热情。其一，应当对代表

性传承人的认定标准进行改进，改变目前标准粗糙、可操作性差的现状。其二，应当准予从事非遗收集、

整理和研究的人员在符合相关要求的情况下，纳入到代表性传承人的范围。其三，建立健全代表性传承人

职责履行的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促进其功能的有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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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健全国家干预机制，确保社区音乐发展的资金支撑与组织保障。新时代的经济法律制度应当具有较

强的回应性特征，应当回应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各项制度性需求。与其他产业门类相同，文化产业也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重要文化产品的社区音乐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在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社会大众理应获得社区音乐服务供给的制度保障。我国社区音乐的发展速度相对欧

美一些国家来讲还处于比较缓慢的状态，最主要的制约因素还是硬件设施的有限以及社区音乐活动指导、

组织人员的缺乏。因此,应当通过政府干预和相关立法的形式进行人员、经费、制度、硬件设施等方面的配

套建设。但是，这种政府干预应当改变思路、调整方式方法，即应当从“政府主持”的思路向“政府参与”

的思路过渡。政府职能部门应当逐渐减少以亲自主持社区音乐活动的形式所实施的制度扶植策略，而应当

通过间接培育民间社区音乐团队的形式,鼓励其自发组织社区音乐活动，即在经费、政策和人力资源等方面

给予民间社区音乐团队一定的优惠和照顾,待其足够发展后，再由其自行组织社区音乐活动或获取表演机

会。这可以调动社区居民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区音乐活动中来,也能有效地培育社区音乐发展的长效驱

动力，减少社区音乐活动举办时对政府的依赖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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